














补贴工作方法，以农业绿色生态为导向，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

杆还田、 深耕整地、 减少化肥农药用量、 施用有机肥等措施，

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，自觉提升耕地地力。 同时，切实

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《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财政惠民补贴资金发放操作规程的通

知》（琼财库(2020) 71号）文件要求， 严格使用补贴资金，

规范资金发放管理，清理挂账资金和原巳开设但不再用于发放

补贴资金的财政惠民补贴 ”一卡通
” 个人账户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，不得滞留截

留、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补贴资金，不得用补贴资金抵扣各种

税费、债务和欠款。出现违纪违规违法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

追究相应贵任。

（六）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做好信息报送工作． 一是各

镇、各有关单位要抓紧组织实施，加快补贴实施进度，于2021

年5月30日前宪成补贴申报工作，9月30日前宪成全部发放。

二是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要及时对接，掌握补贴资金实际

发放数据， 并按省厅要求报送周报和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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